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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办公
室21日发布公告，2012年国家
司法考试成绩于11月22日公
布，全国合格分数线为360分。

考生可于11月22日上午

8 时 起 ，通 过 司 法 部 网 站
（http：//www.moj.gov.cn）、
中 国 普 法 网（http：//www.
legalinfo.gov.cn）和声讯电话
查询本人成绩，电信用户请拨
打 16899800，联通用户请拨
打11699800。

11月21日，在天津北大港水库湿地中毒后被救治的13只东方
白鹳在湿地内被全部放飞。自11月11日东方白鹳在北大港水库湿
地遭毒杀事件发生后，共有13只东方白鹳被成功救治。这13只东
方白鹳经过10天的康复治疗已经完全具备放飞的条件。据介绍，东
方白鹳是珍稀鸟类，全球约有2500至3000只。它们在我国东北中、
北部繁殖，在长江下游及以南地区越冬。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 摄

天津13只已康复的东方白鹳被全部放飞

2012年国家司法考试今日公布成绩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国务院法制办近日在中国政
府法制信息网上公布了《生育保
险办法（征求意见稿）》。与1994
年颁布、至今仍处于“试行”地位
的《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
相比，征求意见稿呈现出适用范
围扩大、缴费比例降低、待遇标准
明确等亮点。

新生育保险征求意见稿呈现三大亮点

范围扩大、缴费比例降低、待遇明确

老办法规定：女职工生育的检
查费、接生费、手术费、住院费和药
费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超出规
定的医疗服务费和药费（含自费药
品和营养药品的药费）由职工个人
负担。

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生育
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费用和生
育津贴。参加生育保险的人员在
协议医疗服务机构发生的生育医
疗费用，符合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诊疗项目及医疗服务设施标准的，
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即个人不需
要支付费用；对于急诊、抢救的，可

在非协议医疗服务机构就医。
征求意见稿规定生育津贴是

职工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产假或者
计划生育手术期间获得的工资性
补偿，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明
确了生育津贴以职工所在用人单
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标准
计发。

考虑到公共卫生服务已包含
了部分孕产妇检查项目，征求意见
稿明确按照国家标准规定由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或者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等支付的生育医疗费用，生育
保险基金不再支付。

与老办法一样，征求意见稿规
定用人单位按照本单位工资总额
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保险费，职工
个人不缴费。

以单位工资总额作为缴费基
数，表明单位无论招用男、女职工，
都要依法参加生育保险，体现了生
育不单是女职工个人的事情而是
一个家庭乃至社会责任的理念。
特别是在女性就业比男性更为困
难的背景下，通过建立生育保险制
度实现风险共担，有利于均衡用人
单位之间的生育成本负担，有利于

消除就业性别歧视，保障妇女平等
就业的权利。

征求意见稿规定用人单位按
照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
例缴纳生育保险费，缴费比例一般
不超过0.5%，比现行规定的1%左
右大幅度降低；具体缴费比例由各
统筹地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测算
后提出，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批准
后实施；为有效控制用人单位的缴
费负担，征求意见稿同时规定，缴
费比例超过0.5%的，应当报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备案。

老办法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城镇企
业及其职工，而征求意见稿明确：国家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
经济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及其职工
或者雇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

按照社会保险法的立法精神和
《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关于
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
体系的要求，征求意见稿将生育保险
的覆盖范围确定为国家机关、企业、事
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经济组织以及
其他社会组织等各类用人单位及其职
工，这将有利于生育保险制度的统一，
有利于体现社会保障的公平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
数字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全国参加
生育保险的人数为15074万人，比上
年底增加118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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